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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新常态” 

张倩雯 
*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人领导峰会上提出，中国经

济增速放缓，正在步入“新常态”。1
 这一转变也同样体现在中国对待国际投资协定

的态度中。换而言之，中国正在逐渐适应主流的国际投资法标准。 

 

第一，中国对于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ISDS）正采取日渐积极的态度。这

样的态度反映在中国对纠纷解决条款的拓展上，从仅允许就赔偿数额提起诉讼到现在

几乎针对所有纠纷都可以寻求救济。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对外缔结

了 132 个双边投资协定，其中有 103 个已经生效。在这些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中，

2010年 1月 1日以前缔结的共计 100个，生效的共计 96个。除了 2007年的 Tza Yap 

Shum v. Republic of Peru案涉及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民，2010年之前中国和中国企

业并没有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舞台上扮演积极的角色。 

 

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间，中国投资者提起了重要的诉讼，中国也数次因投资纠纷

而出现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这些案件包括：2010年 1月，中国投资者向常设仲

裁法院对蒙古提起仲裁申请。2011年5月，中国首次成为依据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

机制提请仲裁的被申请方，投资者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公司 Ekran Berhad。2012 年 9

月，一家大型中国企业——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对比利时提起

了仲裁申请。2014 年 11 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又接到了第二个对中国提起的仲

裁请求，这次的申请方是韩国投资者安城公司。2014 年 12 月，一家中国国有企业—

—北京城建集团对也门政府提起了投资仲裁请求。 

 

过去中国从未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有如此多的仲裁实践。这些案件反映出中

国投资者正日渐愿意主动采用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

业。这些国有企业对于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态度可能部分应归功于中国实

施的“走出去”政策。2010年之前，中国企业较少利用国际投资协定，也可能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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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对于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不熟悉，且不够重视。中国和中国企业目前意

识到了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且做好准备无论是以申请方还是被申

请方的身份参与到该机制中。 

 

第二，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的待遇条款中采取了更为开放的视角。虽然中国在过

去的数十年间一直没有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2
 但这样的态度在近期却有所转变。中

国在数个场合接受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其中包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作为中美双

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试验田，2013年 9月，准入前国民待遇模式在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区试行，其后 2015年 4月又在福建、广东和天津自由贸易区试行。根据最新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一旦生效

，外国企业将统一获得准入前国民待遇。3
 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首个关于实行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4
 由此可见，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注

定会成为中国的“新常态”，这一转变预示着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行为模式的重要

转变。 

 

第三，目前中国在其持续开展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之外，也同样积极寻求区域投

资协定合作。中国已成为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的推动者之一，如开展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谈判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中国也参与到贸易和投资的区域化进

程中。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外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步发展也可能成为中国“新常态”

的表现之一。 

 

2015 年，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引进外资，且两者数额都超过了 1000

亿美元，中国必须更好地对其海外投资者提供保护。其中一例便是 2015 年的中国-澳

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加入了投资者-东道国纠纷解决机制条款，而这在 2003 年

的中澳协定中是没有的。通过借鉴其它同为重要的外商投资大国和对外投资大国的经

验，中国可以在改善其外国投资法立法以及推进国际投资协定谈判等议题上获得更多

启发。 

 

综上，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会见证中国在国际投

资协定中对于高标准更加开放的态度—即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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